
关于印发《管理学院 2020 级普通本科生转专

业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院内各单位，2020 级各班级：

为保证我院 2020 级普通本科生转专业工作工作顺利进

行，根据学校有关文件精神及我院的具体情况，学院制定了

《管理学院 2020 级普通本科生转专业工作实施方案》，请

遵照执行。

附件：管理学院 2020 级普通本科生转专业工作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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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院 2020 级普通本科生转专业

工作实施方案

按照《武汉轻工大学本科生转专业实施办法（修订）》

（轻工大普教〔2014〕58 号）和《关于做好 2020 级普通本

科生转专业工作的通知》（轻工大普教〔2021〕7 号）相关

要求，结合学院实际情况，特制定《管理学院 2020 级学生

（跨学院）转专业工作实施方案》，具体安排如下：

一、基本原则

1、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严格工作程序，确

保转专业工作平稳顺利进行。

2、坚持尊重学生志愿和兴趣自主选择，并兼顾学院专

业资源合理配置原则。

3、坚持按学习成绩优先同时兼顾学生综合素质考核的

原则。

二、组织领导

为确保 2020 级普通本科生转专业工作的平稳有序开展，

加强对工作的组织领导，特成立学院 2020 级本科生转专业

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雷银生 蔡波

成员：张国超 黄猛 廖前兰 杜江

管理学院本科生转专业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成

员：冯钧、张银友、刘保丽。

管理学院本科生转专业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本院本科生

转专业工作的指导、组织，本科生转专业办公室负责具体实

施。



三、具体条件和规定

1、转专业申请条件

学生转专业条件应符合《关于做好 2020 级普通本科生

转专业工作的通知》的相关规定。

2、学生提交转专业申请

4 月 12-25 日，学生登录教务系统提交转专业申请（操

作方法见附件 2《教务系统转专业操作指南（学生版）》）。

逾期不予补报。

3、专业人数规定

各专业（类）转出学生人数限额一般不超过该专业（类）

年级学生总数的 30%。其中，跨学院转出学生人数一般不超

过该专业（类）年级学生总数的 20%。

表 1 管理学院 2021 年转专业接受转入计划表

序号 专业名称 高考录取批次
高考录取

科类
可转入人数 可转出人数 备注

1 工商管理类
湖北省本科一批，

外省本科二批
文理兼收 60 31

含工商管理、会

计学等 2个专

业

2 文化产业管理
湖北省本科一批，

外省本科二批
文理兼收 30 5

3 旅游管理
湖北省内外均本

科二批
文理兼收 30 13

4 物流管理
湖北省本科一批，

外省本科二批
理科 30 14

5 行政管理
湖北省本科一批，

外省本科二批
文理兼收 30 6

四、转入规则排序

1、如若转入专业填报志愿人数超过转入上限，则按已

修得必修学分平均绩点排序；学分绩点高者优先转入。平均

绩点相同的按已修得必修学分综合成绩排序，名次靠前的优

先转入。

2、其他优先转入的规定：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学生可向学院领导工作小组提出

申请，并附上相关证明材料或证书，经过领导工作小组同意

可优先转入：

1.在学术期刊上发表作品（第一作者或独撰）的同学。

2.参加各项科技活动并在校级及以上获奖的同学。

3.为学校或学院作出特殊贡献的同学。

4.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线医务人员子女可优先安排转专

业。

五、时间安排

1、2021 年 4 月 10-12 日，学院辅导员通知学生，做好

转专业的宣传。

2、2021 年 4 月 13-25 日，学生登录教务系统提交转专

业申请（操作方法参见《教务系统转专业操作指南（学生

版）》）。逾期不予补报。

3、2021 年 4 月 26—5 月 31 日，学院根据转专业报名

要求、转出人数限额和转专业实施方案，对申请转专业的

学生的申请资格进行审核。

4、2021 年 6 月 1 日—6 月 13 日教务处对转出与转入学

院双方审核通过的学生名单进行复审。

5、2021 年 6 月 14 日，公示学生转专业结果，将符合

条件的学生名单报学校教务处。

6、2021 年 6 月中旬，学院依据转专业人数限额，确定

学院内转专业学生名单并在学院网站进行公示。

五、其他

本细则由管理学院本科生转专业工作办公室负责具体实

施，未尽事宜由管理学院转专业工作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解

释。

管理学院

2021 年 4 月 7 日


